商标转让合同

商标转让人（甲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商标受让人（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三十九规定，甲、乙双方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甲方同意将已申请/注册在第               类上的第 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标转让给乙方。

本合同壹式叁份（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呈商标局壹份。）

商标转让人（甲方）



       
商标受让人（乙方）



    （签章）









  （签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